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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支持服務之目的
以提供間接服務為主，並協助教師擬定校園活動
入校服務並非直接治療(避免被誤認為醫師法第28條
之醫療業務)
涵蓋環境調整、案生評估、訓練目標設計、學習和
生活上的問題
將功能性動作訓練的需求融入校園生活
提供教師於學校教學的策略與建議
教育及運動輔具需求評估及無障礙環境建議



相關支持服務流程

1  入校服務前
2 執行服務時
3 服務結束後
4 學期末填表



聯繫窗口與通訊方式
主動確認學校聯繫窗口，並留下可及時聯絡的通訊方式

服務相關確認
確認服務時數及學生人數（含在家教育學生）
確認特教組長已事前填入特教通報網的「排定服務課表」
之學生排課(含在家教育學生) 

入校服務前



服務時間安排
避免兩次服務時間過近（除特殊狀況）
盡量配合學生上課作息安排課程
若排定時間因事需更動，應最晚一日之前聯繫，並
確認更新服務的日期

轉學生或新生
轉學生或新生入學時，請學校準備學生的鑑定報告
與相關文件，並建議安排完整一堂課的個別評估

入校服務前



輔具評估
輔具評估的時間安排建議至少一堂課

服務模式討論
預先討論服務模式：抽離、入班觀察（動作性動作訓
練、體育課等）、諮詢

個管老師準備
提醒個管老師準備相關提問，學校事前填入特教通報網
的提問欄

入校服務前



場地與器材準備
確認是否需要協助準備場地或器材，如籃球、跳繩等
若有填寫服務紀錄需求，可請學校協助提供電腦

準時到校
校門管制規定
若遇緊急傳染病期間，事先確認當時進出學校的規定

入校服務前



擬定服務時間時，請留意國小學生的上課時間：
       週二                    全校整天
       週三                    全校半天
       週一、四下午    低年級離校、中高年級在校
       週五下午            低中年級離校、高年級在校

到校服務前入校服務前



確認服務日期與時間
與巡迴老師確認時間，並回覆特教組長協助特教
通報網排課(可請特教組長協助聯繫巡迴老師)

感染控制規定
照護病房的學生，請個管或巡迴老師確認院方訪
視時間及防疫規定

請勿同意單獨進行專業巡迴服務

入校服務前-在家教育



填寫契約書
第一次到校時，請記得填寫契約書（一式兩份）

服務討論
每堂課可與個管老師討論以下範圍：

IEP內容與建議、學生於校園活動參與或學
習上的問題、追蹤服務建議是否需要調整、
輔具需求、家長諮詢等

入校服務時



教師與家長參與
教師務必在場，亦可邀請家長出席

輔具評估與調整
教導教師輔具使用的方式及轉移位技巧
教導教師進行簡易輔具問題的排解

無障礙環境之建議

入校服務時



服務模式
避免一對一直接治療
入班觀察，例如：體育課、功能性動作訓練
課、打掃活動

提供相關建議
建議內容須考量學生在校實際執行的合適性
了解學生動作能力與需求，並提供教師合適的
活動建議

入校服務時



專團時數運用
根據學生需求彈性運用時數，並非一位學生一小時
的概念
相同需求或能力相近的學生可與教師討論於同時段
進行服務
學生當日臨時缺席，協調臨時更換學生或提供諮詢
非通過專團名單的學生，則可視狀況彈性運用時數
提供諮詢或建議

入校服務時



確認事項
確認下次時間與學生名單（可提供學生能力相
近的名單給排課老師）
確認下次服務模式

簽到與領據
依各校規定簽到，並填寫領據

服務完整性
盡可能提供整學年的完整服務

執行服務時入校服務時



注意感染控制
服務前、後請洗手

討論學期IEP內容及目標
突發狀況
若遇學生住院，則請於學生返家後再服務
突發事件導致當日無法服務，可調整服務模
式，如：諮詢服務

入校服務時-在家教育



服務紀錄(表件1)
初次評估的新生：

       註明初評，並填入評估內容與結果
結案：
註明於最後一次的服務紀錄內(評估結果建議書
也需填入)，並告知學校結案
每位學生的下學期目標、IEP建議皆填於最後一
次服務紀錄

服務結束後



請於服務後1~2週內填寫服務紀錄(表件1)
在家教育學生
於特教通報網填入服務紀錄之外，亦可另以不同
形 式提供服務紀錄給巡迴老師參閱  

服務結束後



建議與評估>個案評估報告> 評估結果建議書(表件2)
每位學生皆須填寫
服務頻率
是否結案(畢業生升學轉階段，，若仍有專業服務
需求，請勿結案)

建議與評估>對服務單位評估>績效評估(表件3)
每校擇一學生填寫即可(學前與國教需分開填寫)

期末之特教通報網填表



表件1-1服務紀錄填寫



表件1-2服務紀錄填寫



表件1-3服務紀錄填寫



表件1-4服務紀錄填寫



表件2-1評估結果建議書



表件2-2評估結果建議書



表件3-1績效評估



表件3-2績效評估



表件3-3績效評估



教育及運動輔具申請與相關

1  申請前的準備
2 申請文件
3 評估報告書須知
4 使用追蹤



應為教師、家長與治療師共同討論其需求，並以校
園生活之教育需求為目的申請教育及運動輔具
申請前，請參閱新北市特教資源網之「新北市教育
輔助器材(行動擺位類)核給原則及標準」
表件下載
新北市特教資源網 https://sec.ntpc.edu.tw/

             (新北市特教資訊網>支持服務>教育輔具)

申請前的準備

https://sec.ntpc.edu.tw/


新北市教育輔助器材需求評估表
欲申請之各項評估報告書(C1~C7)
若申請項目為步行輔具評估報告(C6)，另需
填寫步態訓練器教育計畫書(Ｃ6-1 )

     
   (請見新北市特教資源網>支持服務>教育輔具)

須附之申請文件



新北市教育輔具器材需求評估表(範例1)
請根據HAAT Model填入「目前學習狀況及需求」欄位
身體功能
移行能力或GMFCS Level、坐或站姿可維持能
力、坐或站姿平衡能力、轉移位能力，及其他頭
部控制表現等

活動
欲達成之動作表現或維持之生理功能

評估報告書須知



學習環境
欲使用之輔具的空間、可融入何種課堂情境

教育輔具
預計輔具可達之效益

「已有教育輔助器材使用情況」欄位(範例1)
該位學生目前已申請之教育輔具列表，以及使
用狀況，並非寫入社會局申請之輔具

評估報告書須知



評估報告書須知

HAAT
Model



評估報告書須知

範例1



評估報告書須知

建議申請教育輔助器材項目(範例2)
請與教師共同討論預計使用的學習情境和效
益，以及欲申請之使用目標和頻率



評估報告書須知

範例2



各項評估報告書(C1~C9)
請留意評估報告書中，各項申請須附之影像檔
案說明

步態訓練器教育計畫書(C6-1)
請與教師共同討論欲進行課堂參與或融入校園
生活的活動與方式，並詳列使用頻率

評估報告書須知



入校輔具之調整
協助評估尺寸合用性和各配件參數調整

輔具維修
請特教組長向林口特教中心提出輔具維修申請

使用追蹤



謝謝您的協助
林口特教中心

pt@sec.ntpc.edu.tw


